
内部审计学院党委关于推选 2026 年上半年本科生 

入党发展对象人选的通知 

 

各党支部、团支部： 

为进一步做好本学期发展党员工作，依据《南京审计大学发展党员工作细

则（2025年修订）》的通知要求，现对本院经过一年以上培养教育和考察、基

本具备党员条件的入党积极分子，进行入党发展对象推选，具体通知如下： 

一、推选条件 

1．德育方面 

（1）锤炼思想品德，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根铸魂、启智润心； 

（2）加强政治学习，厚实理论功底，参加青年共产主义学校（入党积极分

子培训班）结业，注重在实践中学真知悟真谛，加强磨炼、增长本领； 

（3）遵守组织纪律，有良好的群众基础，积极参加集体活动，有较强的组

织协调能力或吃苦奉献精神，在学校重大工作或集体活动中有良好表现； 

（4）定期向党组织汇报思想、工作和学习情况，端正入党动机，自觉接受

党组织的考察，在考察期内提交书面思想汇报 4篇及以上； 

（5）获得过一次校、院级及以上表彰（指“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

“优秀共青团员”“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6）综合素质测评等级“B+”及以上。 

2．智育方面 

（1）平均学分绩点 3.0及以上或专业排名前 50%，且无积欠学分现象。 

（2）至少获奖学金（含“社会工作奖”及各类单项奖）一次； 

3．体育方面 

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体育活动，体质健康达标、课外体育锻炼成绩均达合

格； 

4．美育方面 

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培养良好的艺术修养，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塑造

美好心灵。 



5．劳育方面 

（1）认真参加各类实践（实习）活动和义工服务活动，综合表现良好；

2023、2024级同学 2025年春学期和秋学期（即 2025年 2月至 2026年 2月）

或上学年的义工服务活动积分累计 8积分。参加学习支持辅导、励学团队负责

人等可视同参加义工服务。 

（2）原则上近一年内（2025年 2月至推选结果公示结束前）宿舍卫生评

比应获文明宿舍及以上等级至少一次，评比获标兵宿舍者优先考虑，无任何宿

舍违纪行为。 

6．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至少满一年。 

7．其他情况： 

凡符合以下条件一项或多项者，在必备条件有所欠缺的情况下，经学院党

委评议，可酌情考虑给予党校学习资格。 

（1）少数民族学生、边远地区学生和文体特长生，在智育条件方面中，可

适当放宽标准； 

（2）对个别特别优秀或作出突出贡献的学生，智育条件可适当放宽。基本

程序为：党支部推荐、党委审核。 

“特别优秀”指在省级及以上英语、数学等学科学术型竞赛活动中取得名

次，在省级及以上刊物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在省级及以上文体竞赛、实践创

新训练计划大赛、“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职业生涯规划大

赛、社会实践等活动中取得名次或获得表彰，在校学生会、大学生艺术团等各

类学生团体的活动中表现突出（可征求校团委等部门的书面意见）等； 

“作出突出贡献”指在校、院的中心工作、重大活动或日常学生活动中表

现突出，或见义勇为等。 

二、推选程序及时间安排 

1．推选程序： 

本次入党发展对象推选工作的具体程序为：学生个人申报、学院团支部评

议、辅导员推荐、培养联系人推荐、党支部考察、学院党委审核、公示。 

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1）4月 23-24日，学生个人申报，填写申请表（附件 1）。 



（2）4月 28日前，各团支部在辅导员的指导下召开班级会议，对申请人

进行民意测评（要求班级参与评议人数不低于 80%），并填写申请表（附件 1）

中班级推荐意见及汇总表（附件 2）、群众投票测评材料（附件 3）；同时召开

群众座谈会，征求党员和群众意见，须有两名党员参加，将相关情况填入群众

座谈会原始记录（附件 4）。各团支书于 4 月 28 日 22:00 前将汇总表（附件

2）电子版打包以“202X 级 XX 班级+入党发展对象汇总表”命名发送到内部审

计学院学生党建服务中心邮箱 nbsjdj@163.com（附件 2中辅导员意见和党支部

考察意见可先不填）。 

（3）4月 28日前，团支书将申请表（附件 1）纸质表、群众投票测评材料

（附件 3）、群众座谈会原始记录（附件 4）纸质表及证书复印件上交至内部审

计学院本科生党支部（本科一支部联系人：任学之；本科二支部联系人：安芮

欣），学院本科生党支部对班级推荐人选进行考察，形成支部推荐意见。 

（4）4月 30日前，基层党支部委员会对申请对象的全部材料进行审核，

讨论提出初步人选，报学院党委审核。 

（5）5月上旬，学院党委开会讨论，研究确定入党发展对象名单并公示。

（逾期未申报者视同主动放弃） 

（6）本期入党发展对象确定人选将于 2026年 5-6月参加党校第五十七期

入党发展对象培训（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三、相关要求 

有以下情况之一者，取消本期入党发展对象申报资格； 

1. 社区卫生未达条件且无特殊贡献者； 

2. 提交信息弄虚作假者； 

3. 近一年内被通报批评者； 

4. 其他违规违纪现象造成严重影响者； 

报送的材料是确定入党发展对象的重要依据，各党支部、各团支部要高度

重视，提高认识，认真、细致地把好初审关，确保程序、材料的规范、准确、

齐备，因程序、材料不合格未通过审查的，将不在本批次推选。如有违规操

作，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内部审计学院党委 

2026年 4月 22日 

附件 1：内部审计学院入党发展对象申请表 

 

附件 2：内部审计学院入党发展对象汇总表 

 

附件 3、关于______同志入党的群众投票测评材料 

 

附件 4：________同志入党的群众座谈会原始记录


